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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1款、第2款明

确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

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

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

有。”关于这一条款的由来，许崇德先生曾经有过详

细介绍：本来有不少人主张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全部归

国家所有，但是也有人担心如此规定会引起“很大震

动”，而且“土地即使国有，扯皮也解决不了”。既

然城市的土地均属于国家所有，又何来“城中村”一

说呢？

实际上，中国宪法和法律文本中，“城市”至少

拥有两层内涵：作为“工商业等非农产业所在地和居

民聚集地”的“城市”，与作为“地方行政建制”的

“城市”。后者又包括“直辖市”、“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四种类

型。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不仅

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城市本身的辖区也不断扩

张。这样，在城区扩张的“边缘地带”甚至“新增城

区”的“核心地带”，都可能会形成一些土地产权尚

未被政府“征收”而仍然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新

型城市社区，此即“城中村”。它在户籍管理、社会

保障等方面可能还会保留原有的特色：“城中村”存

在大量农民自建房屋，其建筑景观可能不符合当地政

府的要求；村中小产权房大量存在，可能会对当地的

商品房市场构成冲击等。因而“城中村”在媒体的报

道中一直被视为“脏、乱、差”社区的典型，甚至被

直接称为中国城市中的“贫民窟”。近年来城市土地

价格节节攀高，已经进入核心城区的“城中村”或将

面临更为艰巨的搬迁补偿工作，不少地方政府更是将

其视为城市的疮疤，欲“除之而后快”。

其实，撇开未来搬迁补偿的巨额征收成本等因

素，“城中村”缺乏“摩天大楼”等现代建筑，甚至

保留了大量传统民居，反而可能成为钢筋混凝土的城

市灰色建筑群中“靓丽的风景线”。同样，在土地集

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亦可通过行政管制等手

段提升“城中村”的公共卫生、公共治安等公共服务

的质量。更何况，“城中村”的大量廉租房，可以有

效缓解城区外来民工的租房压力，为城市保留大量廉

价劳动力，同时又节省巨额的廉租房建设经费。进而

言之，未来中国面临着“人口老化”、“劳动力缺

乏”、“房地产泡沫”等挑战。无论是对于“城中

村”抑或“城外村”的所谓“改造”，地方政府都可

以大胆引入新的思路，开始新的尝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中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

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

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

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

代化成果。”“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

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

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

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

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

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

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

正、规范运行。”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城市政府对

于“城中村”的建设思路和规划，均可有所调整。

“城中村”的历史与未来

无论是对于“城中村”抑或“城外村”的所谓“改造”，地方政府都可以大

胆引入新的思路，开始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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